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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  
 

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下  

有關單親家長的修訂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當局參考各界反應，修訂有關協助綜援單親

家長提升能力，以達至自力更生和融入社會的建議。  
 
 
背景  
 
2.  我們在二零零五年四月分別向社會福利諮詢委員會轄下的綜援工作

小組和婦女事務委員會提交了有關綜援單親家長的檢討結果和建議。我

們並在二零零五年五月二十四日向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轄下檢討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作出闡述，並聆聽有關團體的意見。我們

現根據委員和各界人士的意見，修訂原來依據綜援單親家長現行安排檢

討而提出的建議。  
 
 
修訂建議  
 
3.  我們對原來建議提出兩項修訂：  
 

a)  規定最年幼子女為 12 至 14 歲 (而非原來建議的 6 至 14 歲 )的
綜援單親家長及兒童照顧者起碼要尋找兼職工作；及  

 
b)  擱置只向每月起碼賺取 1,430 元並至少育有一名 15 歲以下子

女的單親家長受助人發放單親補助金，待適當時再行檢討。  
 
 

4.  我們計劃在二零零六年四月實施有關規定以容許社會福利署 (社署 )
安排就業援助計劃和讓單親家長作出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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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起碼須尋找兼職工作的建議  
 
5.  雖然公眾普遍認為要求單親家長及其他須照顧兒童的受助人尋找兼

識工作並非不合理，我們亦注意到有意見認為應循序漸進地執行有關措

施，先要求有較年長子女的單親家長尋找工作較為合適。由於 12 至 14
歲的兒童已為小學高年級學生或初中生及較為獨立，我們建議如綜援單

親家長的最年幼子女為 12 至 14 歲 (而非原來建議的 6 至 14 歲 )，便應首
先規定他們起碼須尋找兼職工作 (指每月不少於 32 小時的有薪工作 )，而
這項規定亦應適用於申領綜援的其他兒童照顧者 (例如雙親家庭的母親 )。  
 
6.  我們預計在二零零六年至零七年度，約有五萬四千名單親和照顧兒

童的綜援受助人的最年幼子女介乎 6-14 歲，其中最年幼子女介乎 12-14
歲的單親家長及照顧兒童的綜援受助人則有一萬八千人。  
 
 
自力更生的措施  
 
7.  為協助單親家長自力更生，社署擬推行一系列的措施，包括︰  
 

(a)  特別向最年幼子女為 12 至 14 歲的綜援單親家長和其他兒童
照顧者推行強制性就業援助計劃；以及  

 
(b) 為該等沒有或較少工作經驗的人士舉辦深入就業援助計劃，

其中包括基本技能和技能提升訓練計劃／課程。  
 
 
強制性就業援助計劃  
 
8.  這項向最年幼子女為 12 至 14 歲的綜援單親家長和其他兒童照顧者
提供的強制性就業援助計劃，會參考現時自力更生支援計劃下為失業和

沒有全職工作的低收入綜援受助人而設的積極就業援助計劃。在這項計

劃下，社署人員會通過多個途徑協助參加者克服就業障礙，包括：  
 
(a)  進行晤談給予意見；  
 
(b) 協助他們取得最新的勞工市場資訊和其他支援服務；  
 
(c)  幫助他們訂立積極求職的個人行動計劃；  
 
(d) 安排直接就業選配；  
 
(e)  按情況轉介他們參加特別就業援助計劃；以及  
 
(f)  提供就業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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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署會委託非政府機構為沒有或較少工作經驗的單親家長或照顧兒

童的受助人提供深入就業援助和基本技能和技能提升訓練。我們計劃與

現正參與深入就業援助計劃協助其他健全人士的非政府機構合作，以利

用其經驗。  
 
 
豁免強制性工作  
 
10.  如有充分理據，有關受助人可獲豁免從事強制性工作，例如最近有

親屬身故、剛受到家庭暴力傷害或需要照顧殘疾家人的人士可被考慮暫

免參加計劃。  
 
 
豁免社區工作  
 
11.  最年幼子女為 12 至 14 歲的單親家長和照顧兒童的受助人並不需要
像其他健全受助人一樣參與社區工作。  
 
 
單親補助金  
 
12.  我們在檢討有關安排時指出申訴專員因單親家長的標準金額已較

高，對每月發放 225 元的單親補助金的理據提出質疑。國際經驗亦顯
示，在入息支援方面，單親家長的待遇不應比雙親家長較高，例如澳洲

和英國已取消發給單親人士的額外援助金，因此我們建議將補助金轉為

工作誘因。但是，我們亦收到意見，指不向工作不足規定的單親家庭發

放單親補助金可能為他們帶來困難。雖然我們相信將補助金轉為工作誘

因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但是我們會在累積實施新工作規定的經驗後再行

檢討。所以，我們建議現時維持單親補助金不變，待適當時再行檢討。  
 
 
鼓勵遵行規定的措施  
 
13.  在積極就業援助下，對於沒有履行義務 (如出席工作計劃面談或參
加深入就業援助計劃 )而又並無合理解釋的健全綜援受助人，我們會扣減
相等於整個家庭兩個星期的綜援金額。我們擬向單親家長或家庭照顧者

實施相若的規定，並從他們的綜援金中扣減 200 元。此舉與積極就業援
助計劃的一貫做法相若。不過，與適用於健全受助人 1的扣減額比較，這

200 元的扣減額相比温和。現時所有綜援單親個案的每月平均金額為
7,214 元。  

                                                 

1 包括最年幼子女為 1 5 歲或以上的單親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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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援服務  
 
14.  在新安排下，只要求最年幼子女介乎 12-14 歲的單親家長和照顧兒
童的受助人尋找兼職工作。雖然 12 歲以下的兒童並不會受建議影響，但
是政府亦有提供全面的服務支援單親家庭。幫助單親家庭的服務包括：  
 

a)  單親家長╱家庭照顧者可使用獲社署資助並由非政府機構為 12
歲以下兒童提供的課餘託管服務。由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

起，由政府資助的全費豁免課餘託管名額將由 830 個增加至
1 250 個；   

 
b)教育統籌局於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推出耗資 7,500 萬元的校本課

後學習及支援計劃。這項計劃為初小至高中學生而設，旨在

提升學童的學習成效，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

增進他們對社會的了解和歸屬感；  
 
c)  單親家長 /照顧兒童者可使用約 29,000 個受津貼日間幼兒園和 950

個日間育嬰園服務名額照顧六歲以下的兒童。他們亦可使用

暫託幼兒服務和延長服務時間的託兒服務；和  
 
d)單親家長╱家庭照顧者可以在遍布全港的 61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獲得輔導和支援，藉此建立自信、加強教導子女的技巧，

以及增強解決問題和處理壓力的能力。  
 
 
職位空缺和社區為本的計劃  
 
15.   為了向失業綜援受助人提供積極的就業支援，社署在地區的人
員自二零零三年四月起已透過地區網絡為失業綜援受助人配對合適的職

位空缺以協助他們重新就業。這些就業發展主任會和地區組織聯系，如

福利機構、街坊協會、商店、學校和有職位空缺或會有新職位的公司。  
 
16.   在合適的情況下，社署的就業發展主任會收集僱主對職位面試
失敗受助人的意見以協助他們改進和更好地準備將來的面試。  
 
17.   與此同時，一些非政府機構透過例如社區投資共享基金或其他
慈善基金，開始提供一些媬姆和長者家居照顧的訓練和工作機會，這些

兼職工作應適合單親家長及兒童照顧者。  
 
 
財政影響  
 
18.   據初步估計，有關措施如由二零零六年四月一日至二零零七年
九月推行 18 個月，共需 2,600 萬元。社署將會聯絡獎券基金諮詢委員會
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金，以期沿用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現行的 50： 50
的撥款模式，申請有關撥款。現時無法評估有關措施對整體財政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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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為現時無法預計執行有關措施在綜援單親個案開支上帶來的改

變。  
 
 
時間表  
 
19.   若獲得所需經費，和容許單親家長和照顧兒童的受助人作出適
應，修訂建議定於二零零六年四月起實施。  
 
 
有關單親受助人的修訂建議摘要  
 
20.   各項修訂建議的摘要載於下文。總括來說，有關建議旨在協助
綜援單親家長提升能力，自力更生，盡早融入社會。  

 
(a)  如綜援單親家長的最年幼子女為 12 至 14 歲，當局會規定他

們起碼須尋找兼職工作 (指每月不少於 32 個小時的有薪工
作 )；  

 
(b)  社署將會推行一系列措施，包括一項特別向最年幼子女為 12

至 14 歲的綜援單親家長和其他兒童照顧者推行的強制性就業
援助計劃，另會以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的方式以及基本技能和

技能提升訓練，為沒有或較少工作經驗的人士提供深入就業

援助；以及  
 
(c)  單親補助金的現行安排暫時維持不變。  

 
 
徵詢意見  
 
21.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生福利及食物局 /  
社會福利署  
二零零五年七月  


